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拉特旗城区
老旧小区架空弱电线路入地整治的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旗直各有关部门、各有关驻旗单位： 

现将《达拉特旗城区老旧小区架空弱电线路入地整治的

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2 年 4月 6 日 

 

 

 

 

 

 

 

 



达拉特旗城区老旧小区架空弱电线路入地
整治工作方案 

 
为确保我旗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顺利推进，切实营造干净

整洁、文明、和谐、安全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认同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 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全面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

27 号）、《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自治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内蒙古自治区

邮政管理局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关于专营单位

支持老旧小区改造相关事宜的通知》（内建房﹝2021﹞79 号）

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吸引力、提升城市

功能为目标，按照“统一领导、依法治理，突出重点、分步实

施，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要求，对我旗城区老旧小区开展

架空弱电线路入地综合整治，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管理水平，

努力营造便捷、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 

二、整治内容 

我旗已纳入老旧小区（含单栋住宅楼）改造计划并完成



改造的小区中，对存在弱电设施不完善、线路布局不规范、

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通信和有线电视管线及

其附属设施等问题的小区进行集中整治。2022 年 10 月底前

将 2019 年至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中 37 个住宅小区的

弱电线路全部切割入地。同时，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对其余

的住宅小区的弱电管网逐步推进整治。 

三、实施步骤 

此次整治工作从 2022 年 4 月 6 日开始到 2022 年 10 月

结束。 

  （一）安排部署阶段（2022年 4月 6日－4月 12日）。

各街道、各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成立组织领导

机构，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开展综合整治安排部署工作。住

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对老旧小区中存在

“蜘蛛网”、废弃的架空线路、私搭乱接弱电线路及弱电箱的

现象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并做好工作台账。认真做好前期各项

准备工作。 

（二）全面整治阶段（2022年 4月 13日－9月 30日）。

各街道、各有关部门对照整治内容和要求，深入组织开展综

合整治活动。各管线专营单位全过程参与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移动、联通、电信、广电、铁塔公司积极对接上级直属单位，

尽快将相关项目落实到位。坚决防止“只电话、不见面”，“只

对接、不参与”，“只参与、不出资”等情况发生，确保整体工

作取得实效。 



  （三）总结提高阶段（2022年 10月 1日－10月 31日）。

各街道、各有关部门对综合整治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建立常

态化工作机制。 

四、组织领导与有关部门职责 

（一）架空弱电线路入地整治领导机构 

成立达拉特旗城区老旧小区架空弱电线路入地整治领

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李志武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杨清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岳博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杜  伟   白塔街道办事处主任 

高占荣   昭君街道办事处主任 

乔  莉   工业街道办事处主任 

庞丽燕   平原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建文   西园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志刚   锡尼街道办事处主任 

乔建峰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王满成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杨三占   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 

班勇义   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徐烨茹   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钟  鸣   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明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  鑫   达拉特供电公司副经理 



苏保光   达拉特供电公司副经理 

李  星   联通公司总经理 

李  丽   移动公司副总经理 

刘建军   电信公司副总经理 

白  璐   铁塔公司区域经理 

张  毅   广电公司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主

任由杨清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钟鸣兼任，具体负责架空弱

电线路入地整治的统筹、协调工作。今后，领导小组成员如

有职务调整，由接任其职务人员对应担任领导小组职务，不

另行文。 

（二）架空线路入地整治领导组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 

街道办事处：配合有关单位做好整治工作，做好整治期

间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同时，加强政策宣传，做好群众思

想工作。 

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各施工单位的建设行为，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弱电线路整治工作。 

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作为弱电线路入地整治的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弱电线路入地开挖施工和线路外包桥架等

基础工程，并牵头负责架空弱电线路入地整治的具体工作。

统筹协商通信企业、施工单位及有关单位工作，建立工作台

账，每周进行工作调度，督促通信企业按时完成整治工作。  

旗工信和科技局：负责协调各部门及督促、监督各通信

企业尽快落实整改任务。 



旗自然资源局：参与老旧小区弱电线路入地专项整治规

划，负责做好有关弱电线路入地等项目的审批管理工作。 

旗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负责协助相关单位开展工作，对

破坏道路硬化、绿化等行为进行处罚。 

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对规划区内的地下弱

电管网建设破坏市容市貌、建设不合理不合规等行为，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执法和查处，并责成有关单位限期整改。 

达拉特供电公司：负责保障整治期间小区住户及周边场

所的用电需求，并依据《关于专营单位支持老旧小区改造相

关事宜的通知》（内建房﹝2021﹞79 号）文件要求，细化供

电设施改造、产权移交、维护管理等方案，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开展工作。 

各通信企业：作为弱电线路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

制定弱电线路入地整治的建设方案，向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

心提供详细的设计方案。 

五、具体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主体责任。各街道、各有关

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老旧小区弱电线路整治工作

的重要意义，参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各司其职、强化联

动配合，积极督促各专营单位推进整治工作。各通信企业要

克服畏难情绪，主动跟进整治，按照整治要求，加快推进老

旧小区架空线路入地整治。各部门及通信企业要成立工作专

班，指定专人负责推进整治工作，制定专项方案，建立工作

台账，细化责任分工，倒排整治工期，高效推进整治工作。 



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要将弱电管网建设纳入老旧小

区改造方案，并会同有关部门在深入分析当前存在突出问题

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每一个需要整治的小区的具体整

治任务、相关要求和工作时限，建立健全整治台账，分阶段、

分步骤有序推进。各成员单位安排专人按时填报整改台账，

每周一向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度，完善工作档案，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二）强化工程管理，提高施工质效。通信企业要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标准，规范前期手续办理、工程安

装及维护等程序，通过第三方专业公司进行统一规划，制定

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专业规划的规划设计，避免重复建设。

同一小区内兼有移动、联通、电信、铁塔和广电等通信企业

线路的，要求同一地区的通信企业在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

的协调下，强化沟通，加强共建共享，分别将本公司进入小

区内线路的旧转新和拆除废线废杆以及光纤入户等事宜落

到实处。各通信企业要配合相关部门提前做好线路规整工作，

及时清理无用线路线杆，并将有线电视线路与通信线路同步

整治。弱电线路接线涉及占用道路红线等情况需经过自然资

源局审批和核实，通过与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加强沟通并

及时上报。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街道办事处、

通信企业及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加强整治政策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释，让群众充分了解架空弱电线路

入地的重要意义，真正把工作做深做透、做细做实，充分保



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让群众既能支持城市建设、又能

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要集中力量、集中思想、集中资

源大力宣传开展架空弱电线路入地工程对改善城市形象和

居民生活环境的积极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社会

各界参与，保障专项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四）加大督查督办，严抓整改进度。旗委、政府两办

督查室要联合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定期对城区老旧小区

架空弱电线路入地整治工作开展督查督办，对行动迅速、认

真履职、整治有力的单位给予通报表扬；对工作滞后、推诿

扯皮、进展缓慢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在整治工作中发现

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及时移交纪委监委追责

问责。同时，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要对参与整治的通信企

业进行考核，对整治效果明显的通信企业，后期在新建住宅

小区接入中享有优先参与权；对不积极参与整治的专营单位，

责成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限期对其私拉乱接的线路进

行强制拆除，禁止其在一定时间内重新入户进线和接入新建

住宅小区，另外选择积极性高的企业参与改造。未经行业主

管部门许可私自接入弱电线路的，由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当事

人或有关单位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依法强制拆除。 

 
 


